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 度 重 家 訴 字 第 8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江 淑 鈴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江 憶 娟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江 淑 如  05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孟 凡 律 師  07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江 坤 燦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王 鳳 英  09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江 淑 智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江 廖 金 里  11

        上 二 人 共 同  12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雅 伶  13

        上 三 人 共 同  1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文 慧 律 師  1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分 割 遺 產 等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7月 15日 言  16

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7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8

        一 、 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示 財 產 為 兩 造 公 同  19

            共 有 。  20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  21

            所 示 不 動 產 所 為 「 登 記 日 期 ： 民 國 105年 7月 29日 、 原 因 發 生  22

            日 期 ： 民 國 104年 10月 6日 、 登 記 原 因 ： 遺 囑 繼 承 」 之 登 記 應  23

            予 塗 銷 。  24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應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7所 示 之 不 動 產 辦  25

            理 繼 承 登 記 。  26

        四 、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之 遺 產 ， 應  27

            依 如 附 表 一 「 分 割 方 法 」 欄 所 示 方 法 予 以 分 割 。  28

        五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四 分 之 一 ， 餘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負 擔 。  29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30

        甲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31

            按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， 除 本 法 別 有 規 定 者 外 ， 準 用 民 事 訴 訟 法 之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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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 01

           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。 但 如 請 求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者 ，  02

            或 不 甚 礙 被 告 之 防 禦 及 訴 訟 之 終 結 者 ， 則 不 在 此 限 ； 又 原 告  03

            於 判 決 確 定 前 ， 得 撤 回 訴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。 但 被 告 已 為 本 案 之  04

  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者 ， 應 得 其 同 意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第 2款  05

            、 第 7款 、 第 262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告 起 訴 原 將 江 宗  06

            祐 列 為 被 告 ， 訴 之 聲 明 為 ： 「 一 、 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 07

            4至 7、 9至 17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為 原 告 與 被 告 江 坤  08

            燦 公 同 共 有 。 二 、 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3、 8、 18所 示 被 繼 承 人  09

           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為 原 告 與 被 告 江 坤 燦 、 江 淑 智 、 江 廖 金 里 公 同  10

            共 有 。 三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就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  11

            、 9、 10、 15、 16之 不 動 產 所 為 『 登 記 日 期 ： 民 國 105年 7月  12

            29日 、 原 因 發 生 日 期 ： 民 國 104年 10月 6日 、 登 記 原 因 ： 遺 囑  13

            繼 承 』 等 登 記 應 予 塗 銷 。 四 、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14

            之 遺 產 應 予 分 割 。 」 ， 嗣 於 本 院 審 理 中 撤 回 對 江 宗 祐 之 起 訴  15

            ， 並 迭 次 變 更 、 追 加 聲 明 ， 最 終 變 更 、 追 加 聲 明 為 ： 「 一 、  16

            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17

            之 遺 產 為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。 二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  18

            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動 產 所 為 『 登 記 日 期  19

            ： 民 國 105年 7月 29日 、 原 因 發 生 日 期 ： 民 國 104年 10月 6日 、  20

            登 記 原 因 ： 遺 囑 繼 承 』 等 登 記 應 予 塗 銷 。 三 、 兩 造 就 附 表 一  21

           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7所 示 之 不 動 產 應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。 四  22

            、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應 予  23

            分 割 。 」 。 核 原 告 撤 回 對 江 宗 祐 之 起 訴 ， 已 得 江 宗 祐 之 同 意  24

            ， 又 其 所 為 訴 之 變 更 或 追 加 與 原 訴 之 原 因 事 實 ， 有 其 社 會 事  25

            實 上 之 共 通 性 及 關 聯 性 ， 請 求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， 且 訴 訟 資 料  26

            得 相 互 利 用 ， 並 不 甚 妨 礙 被 告 之 防 禦 及 訴 訟 之 終 結 。 揆 諸 前  27

            揭 規 定 ， 原 告 所 為 撤 回 訴 之 一 部 、 訴 之 變 更 、 追 加 ， 核 與 前  28

            開 規 定 均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9

        乙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30

        壹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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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 、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民 國 104年 10月 6日 死 亡 ， 遺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 01

            示 之 遺 產 。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3人 及 被 告 江 坤 燦  02

            、 江 淑 智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子 女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為 被 繼 承  03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之 配 偶 ， 均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繼 承 人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為 新 臺 幣 （  05

            下 同 ） 19,022,303元 ， 並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繳 納 完 畢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經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生 存 配 偶 剩 餘 財 產  07

            差 額 分 配 請 求 權 價 值 計 14,313,034元 。  08

        四 、 被 繼 承 人 於 96年 1月 24日 立 有 代 書 遺 囑 並 經 公 證 人 認 證 ， 內  09

            容 為 ： 「 立 遺 囑 人 江 耀 燈 聲 明 本 人 死 亡 後 ， 為 不 使 本 人 子 女  10

            因 財 產 分 配 ， 致 感 情 不 睦 ， 特 立 此 遺 囑 ， 由 本 人 口 述 遺 囑 意  11

            旨 ， 請 王 鳳 英 （ 民 國 54年 03月 05日 ，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） 為 代 筆 人 筆 記 、 宣 讀 ， 並 指 定 江 淑 智 （ 民 國 00年 00  12

            月 00日 生 、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） 為 遺 囑 執 行 人 ，  13

            將 所 有 之 財 產 依 下 列 分 配 ， 且 此 遺 囑 確 為 本 人 之 意 思 無 誤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11由 長 孫 江 宗 祐 取 得 所 有 權 全 部 。 � 如  15

           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 16

            得 所 有 權 全 部 。 �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2由 原 告 江 淑 鈴 取 得 。 � 如  17

            附 表 一 編 號 13、 17由 原 告 江 憶 娟 取 得 。 �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4由  18

            原 告 江 淑 如 取 得 。 �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3、 8由 遺 囑 執 行 人 辦 理 遺  19

            產 稅 抵 繳 事 宜 」 等 語 。  20

        五 、 依 被 繼 承 人 之 遺 囑 所 示 遺 產 分 割 方 法 確 實 已 致 原 告 應 得 特 留  21

            分 之 數 不 足 ， 而 得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：  22

        (一 )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生 前 於 96年 1月 24日 為 公 證 遺 囑 ， 將 其 遺 產  23

           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11之 不 動 產 遺 贈 予 被 告 江 宗 祐 及 將 附 表 一  24

            所 示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遺 產 指 定 由 被 告 江  25

            坤 燦 繼 承 ， 並 指 定 被 告 江 淑 智 為 遺 囑 執 行 人 ， 嗣 被 繼 承 人 江  26

            耀 燈 死 亡 後 ， 遺 囑 執 行 人 即 依 遺 囑 意 旨 ， 將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  27

            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指 定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繼 承 之 遺 產 辦  28

            理 繼 承 登 記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單 獨 所 有 ， 現 金 27,889,717元 之 部  29

            分 亦 為 被 告 等 人 所 佔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僅 取 得 附 表 一 編 號 12； 原  30

            告 江 憶 娟 僅 取 得 附 表 一 編 號 13、 17； 原 告 江 淑 如 僅 取 得 附 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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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一 編 號 14， 是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贈 與 指 定 繼 承 ， 顯 已 侵 害  01

            原 告 之 特 留 分 。  02

        (二 )綜 上 ， 依 被 繼 承 人 之 遺 囑 所 示 遺 產 分 割 方 法 確 實 已 致 原 告 應  03

            得 特 留 分 之 數 不 足 ， 原 告 依 法 得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。  04

        六 、 原 告 得 主 張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， 應 扣 減 之 數 額 原 告 主 張 ： 暫 依 公  05

            告 地 價 計 算 遺 產 價 值 ， 則 原 告 江 淑 鈴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 06

            14,031,630元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3,681,1  07

            30元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,630元 ：  08

        (一 )若 暫 依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遺 產 價 值 ， 則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價  09

            額 共 計 為 2億 2358萬 4902元 （ 含 存 款 ） 。 經 國 稅 局 核 定 之 夫  10

           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差 額 為 14,313,034元 ， 遺 產 223,584,902元  11

            扣 除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差 額 14,313,034元 後 剩 餘 209,271,86  12

            8元 【 計 算 式 ： 209,271,868元 =223,584,902元 -14,313,034  13

            元 】 。 又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遺 產 經 國 稅 局 核 定 之 遺 產 稅 為 19,0  14

            22,303元 ， 職 是 ， 再 扣 除 遺 產 稅 19,022,303元 後 ， 遺 產 尚 餘  15

            190,249,565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90,249,565元 =209,271,868元 -1  16

            9,022,303元 】 。  17

        (二 )因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繼 承 人 有 6人 ， 其 應 繼 分 各 為 1/6， 特 留  18

            分 則 為 應 繼 分 之 1/2， 是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等 3人  19

            之 特 留 分 之 價 額 應 各 為 15,854,13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5,854,130  20

            元 =190,249,565元 ÷ 6÷ 2， 元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】 。  21

        (三 )另 因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囑 中 ， 將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2（ 價 額 為  22

            1,822,500元 ） 指 定 由 原 告 江 淑 鈴 繼 承 、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3、  23

            17（ 價 額 為 2,173,000元 ） 指 定 由 原 告 江 憶 娟 繼 承 、 如 附 表  24

            一 編 號 14（ 價 額 為 1,822,500元 ） 指 定 原 告 由 江 淑 如 繼 承 ；  25

            另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8（ 價 額 為 18,063,000元 ） 、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3  26

            （ 價 額 為 3,402,000元 ） 、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8（ 27,889,717元  27

            ） 為 全 體 繼 承 人 共 同 繼 承 。 綜 上 可 知 ， 若 依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28

            之 遺 囑 ， 則 原 告 江 淑 鈴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,630元  29

            【 計 算 式 ： 14,031,630元 =15,854,130元 -1,822,500元 】 ；  30

            原 告 江 憶 娟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3,681,13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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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3,681,130元 =15,854,130元 -2,173,000元 】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 01

           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,63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4,031,630  02

            元 =15,854,130元 -1,822,500元 】 。  03

        (四 )綜 上 ， 若 暫 依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遺 產 價 額 ， 則 原 告 江 淑 鈴 遭 侵 害  04

           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,630元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 05

            價 額 為 13,681,130元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  06

            ,031,630元 。  07

        七 、 若 原 告 主 張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為 有 理 由 ， 且 若 採 扣 減 權 行 使  08

            效 果 為 原 物 返 還 而 非 金 錢 補 償 之 見 解 ， 則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分 割  09

            方 案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(一 )若 採 原 物 分 割 ， 則 原 告 之 分 割 方 式 應 較 為 合 適 ：  11

         1、 因 遺 產 大 多 為 土 地 ， 而 目 前 尚 無 具 體 之 價 額 ， 則 為 了 供 兩 造  12

            有 一 個 評 定 遺 產 價 額 之 基 礎 ， 以 便 利 計 算 ， 原 告 暫 以 土 地 之  13

           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土 地 價 額 ， 進 而 計 算 原 告 之 特 留 分 數 額 以 及 共  14

            有 土 地 應 有 部 分 之 比 例 。  15

         2、 為 尊 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意 思 ， 依 遺 囑 指 定 由 原 告 江 淑 鈴 繼  16

            承 之 附 表 一 編 號 12土 地 ； 指 定 由 原 告 江 憶 娟 繼 承 之 附 表 一 編  17

            號 13、 17； 指 定 由 原 告 江 淑 如 繼 承 之 附 表 一 編 號 14， 仍 分 歸  18

            原 告 各 自 取 得 。 則 原 告 江 淑 鈴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  19

            ,630元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3,681,130元 ；  20

            原 告 江 淑 如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14,031,630元 。  21

         3、 未 於 遺 囑 指 定 之 附 表 一 編 號 3、 8土 地 ， 原 告 願 以 特 留 分 之 比  22

            例 （ 即 各 1/12） 與 被 告 共 有 （ 被 告 則 依 應 繼 分 比 例 分 配 之 ）  23

            ， 則 依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土 地 價 額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等 3人 可 再 各 分  24

            得 附 表 一 編 號 3土 地 之 價 額 283,50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283,500元 =  25

            公 告 地 價 3,402,000元 × 1/12】 ； 以 及 可 再 各 分 得 附 表 一 編  26

            號 8之 土 地 之 價 額 1,505,25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,505,250元 =公 告  27

            地 價 18,063,000元 × 1/12】 。 計 算 後 可 知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遭 侵  28

           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尚 有 12,242,88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12,242,880元  29

            =14,031,630元 -283,500元 （ 即 附 表 一 編 號 3土 地 應 有 部 分 之  30

            價 額 ） -1,505,250元 （ 即 附 表 一 編 號 8土 地 應 有 部 分 之 價 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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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） 】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尚 有 11,892,380元 【  01

            計 算 式 ： 11,892,380元 =13,681,130元 -283,500元 -1,505,25  02

            0元 】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尚 有 12,242,880元  03

            【 計 算 式 ： 12,242,880元 =14,031,630元 -283,500元 -1,505,  04

            250元 】 。  05

         4、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表 示 伊 欲 分 取 遺 產 之 現 金 部 分 ， 原 告 尊 重 母 親  06

            即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意 願 ， 不 另 主 張 分 取 遺 產 之 現 金 部 分 。 就  07

            土 地 部 分 ， 原 告 同 意 分 取 附 表 一 編 號 7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， 而  08

            附 表 一 編 號 7之 價 額 為 35,721,000元 ， 則 依 前 開 2計 算 後 原 告  09

            尚 不 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為 比 例 ， 換 算 後 原 告 江 淑 鈴 可 分 得 附 表  10

            一 編 號 7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為 1,191,431/3,572,100【 計 算 式 ：  11

            11,914,310/35,721,000之 約 分 】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可 分 得 附 表  12

            一 編 號 7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為 594,619/1,786,050【 計 算 式 ： 11  13

            ,892,380/35,721,000之 約 分 】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可 分 得 附 表 一  14

            編 號 7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為 1,191,431/3,572,100【 計 算 式 ： 11  15

            ,914,310/35,721,000之 約 分 】 。  16

         5、 惟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淑 如 尚 各 有 特 留 分 價 額 328,570元 【 計 算  17

            式 :328,570元 =12,242,880元 -11,914,310元 】 未 分 配 ， 而 原  18

           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淑 如 並 同 意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5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與  19

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坤 燦 共 有 。 附 表 一 編 號 5之 應 有 部 分 之 價 額 為 15,195,  20

            735元 ， 則 依 前 開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淑 如 尚 不 足 之 特 留 分 價 額  21

            328,570元 為 比 例 ， 換 算 後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淑 如 可 分 得 附 表  22

            一 編 號 5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各 為 65,714/3,039,147【 計 算 式 ：  23

            328,570/15,195,735之 約 分 】 ， 而 被 告 江 坤 燦 之 應 有 部 分 為  24

            2,907,719/3,039,147【 計 算 式 ： 14,538,595/15,195,735之  25

            約 分 】 。  26

         6、 綜 上 ， 若 採 原 物 返 還 之 方 式 ， 原 告 主 張 分 割 方 法 如 下 ， 即 無  27

            鑑 價 與 相 互 找 補 之 問 題 ：  28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29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1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30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4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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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5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0000000/00000  01

              00； 原 告 江 淑 鈴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65714/0000000； 原 告 江 淑  02

              如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65714/0000000。  03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6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04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7， 原 告 江 淑 鈴 取 得 0000000/0000000； 原 告 江  05

              憶 娟 取 得 594619/0000000； 原 告 江 淑 如 取 得 0000000/0000  06

              000。  07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9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0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09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2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10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5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6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2， 由 原 告 江 淑 鈴 取 得 。  13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3， 由 原 告 江 憶 娟 取 得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7， 由 原 告 江 憶 娟 取 得 。  15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4， 由 原 告 江 淑 如 取 得 。  16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8，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4； 由 被 告 江  17

              淑 智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16； 由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  18

              16； 由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24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3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4； 由 被 告 江 淑  20

              智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16； 由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16  21

              ； 由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1/24。  22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8， 由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取 得 。  23

         7、 原 告 之 分 割 方 式 既 能 符 合 特 留 分 之 規 定 ， 又 能 於 最 大 限 度 下  24

            尊 重 被 繼 承 人 分 配 遺 產 之 意 思 ， 且 不 致 使 土 地 共 有 狀 況 複 雜  25

            化 ， 而 能 有 效 利 用 土 地 ， 實 屬 兩 全 之 分 割 方 法 。 另 因 被 告 江  26

            坤 燦 表 示 附 表 一 編 號 7土 地 為 其 獨 佔 使 用 ， 原 告 顧 及 一 家 人  27

            之 情 份 ， 願 釋 出 善 意 ， 提 出 原 物 分 配 之 第 二 方 案 ， 即 該 筆 土  28

            地 分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29

        (二 )依 被 告 所 主 張 之 分 割 方 式 ， 則 附 表 一 共 17筆 不 動 產 均 由 原 告  30

           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與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共 有 ， 而 原 告 江 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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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應 有 部 分 各 為 1/12， 被 告 江 坤 燦 之 應  01

            有 部 分 則 為 3/4。 被 告 之 分 割 方 式 看 似 公 平 ， 惟 該 分 割 方 式  02

            不 僅 造 成 土 地 共 有 狀 態 複 雜 （ 土 地 均 為 共 有 ） ， 不 利 於 土 地  03

            之 利 用 ， 且 因 原 告 對 系 爭 土 地 之 持 分 甚 微 （ 蓋 大 部 分 遺 產 僅  04

            為 系 爭 土 地 之 1/2持 分 ， 換 言 之 原 告 僅 取 得 土 地 之 應 有 部 分  05

            1/24） ， 對 原 告 之 保 障 亦 不 足 。 況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既 於 生 前  06

            已 規 劃 其 遺 產 之 分 割 方 式 ， 其 中 更 涉 有 遺 贈 ， 兩 造 應 尊 重 被  07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意 思 ， 採 行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規 畫 之 分 割  08

            方 式 影 響 最 小 之 方 式 為 宜 。  09

        八 、 對 被 告 抗 辯 之 陳 述 ：  10

        (一 )原 告 為 尊 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將 土 地 留 給 獨 子 及 長 孫 之 遺 願 ，  11

            以 金 錢 補 償 之 方 式 補 足 原 告 遭 侵 害 之 特 留 分 最 為 適 宜 ； 若 採  12

            原 物 分 割 之 方 式 ， 則 分 割 方 式 如 前 所 述 。 又 被 告 一 再 主 張 原  13

            告 已 同 意 以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土 地 價 值 云 云 ， 原 告 否 認 ， 原 告 自  14

            始 均 主 張 「 以 公 告 地 價 為 計 算 基 礎 ， 以 便 呈 現 原 告 之 特 留 分  15

            遭 侵 害 之 情 事 」 ， 而 非 同 意 以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土 地 價 值 。  16

        (二 )原 告 否 認 有 因 結 婚 、 分 居 或 營 業 ， 而 從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受 有  17

            財 產 之 贈 與 。 就 原 告 受 有 特 種 贈 與 乙 節 ，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事  18

            實 ， 自 應 由 被 告 舉 證 證 明 。 惟 迄 今 均 未 見 被 告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 19

            ， 其 主 張 不 可 採 。 原 告 既 未 受 有 特 種 贈 與 ， 自 無 依 民 法 第 11  20

            73條 規 定 歸 扣 之 必 要 。  21

        (三 )原 告 江 淑 鈴 否 認 曾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貸 28萬 元 ， 則 被 告 既  22

            主 張 原 告 江 淑 鈴 有 上 開 借 貸 情 事 ， 自 應 由 被 告 舉 證 證 明 。 惟  23

            迄 今 均 未 見 被 告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其 主 張 不 可 採 。 原 告 江 淑 鈴  24

            既 未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負 有 債 務 ， 自 無 依 民 法 第 1172條 規 定 扣 還  25

            之 必 要 。  26

        (四 )原 告 否 認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收 受 120萬 元 ， 則 被 告 既 主 張 原  27

            告 江 淑 如 負 有 清 償 120萬 元 借 款 債 務 ， 應 予 扣 還 ， 自 應 由 被  28

            告 舉 證 證 明 。 惟 迄 今 均 未 見 被 告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其 主 張 不 可  29

            採 。 實 則 ， 原 告 江 淑 如 並 未 收 受 該 筆 120萬 元 之 借 款 ， 則 該  30

            筆 消 費 借 貸 契 約 因 未 交 付 而 尚 未 生 效 ， 自 無 依 民 法 第 1172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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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規 定 扣 還 之 必 要 。  01

        (五 )被 告 江 坤 燦 是 否 代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給 付 96年 至 105年 之 地 價  02

            稅 金 3,037,060元 及 醫 療 費 用 527,054元 ？  03

         1、 就 地 價 稅 部 分 ， 於 96年 至 105年 間 ，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0地  04

            號 等 11筆 土 地 業 已 信 託 登 記 予 被 告 江 坤 燦 ， 則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 05

            ○ ○ 段 ○ ○ 號 等 11筆 土 地 之 地 價 稅 納 稅 義 務 人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 06

            ， 換 言 之 ， 96年 至 105年 間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號 等 11筆  07

            土 地 之 地 價 稅 總 計 2,893,043元 本 應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繳 納 ，  08

            自 不 應 計 入 被 告 江 坤 燦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債 權 。 另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江 坤 燦 雖 提 出 其 餘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等 4筆 土 地  10

            之 地 價 稅 繳 納 證 明 書 用 以 證 明 地 價 稅 係 由 其 所 繳 納 ， 然 當 時  11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仍 在 世 ， 且 經 濟 甚 為 富 裕 ， 而 土 地 均 為 被 繼  12

           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有 ， 則 可 合 理 推 斷 地 價 稅 係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13

            自 行 繳 納 ， 而 非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繳 納 ， 職 是 ， 被 告 所 提 出 之 地  14

            價 稅 繳 納 證 明 書 尚 不 足 證 明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等  15

            4筆 土 地 之 地 價 稅 總 計 137,208元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代 被 繼 承 人 江  16

            耀 燈 所 繳 納 。  17

         2、 又 依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提 出 之 衛 生 福 利 部 臺 中 醫 院 之 醫 療 費 用 證  18

            明 書 ， 亦 僅 見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生 前 支 付 之 自 付 額 為 29,180元  19

            ， 而 部 分 負 擔 額 為 8,171元 ， 其 餘 均 為 健 保 給 付 ， 而 無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所 主 張 之 527,054元 。 且 縱 認 確 實 有 上 開 費 用 之 支 出 （ 原 告  21

            否 認 之 ， 此 部 分 應 由 被 告 負 舉 證 責 任 ） ， 惟 當 時 被 繼 承 人 江  22

            耀 燈 仍 在 世 ， 且 經 濟 甚 為 富 裕 ， 則 可 合 理 推 斷 上 開 費 用 係 由  23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自 行 支 付 ， 而 與 被 告 江 坤 燦 無 涉 。  24

         3、 職 是 ， 被 告 江 坤 燦 抗 辯 伊 對 被 繼 承 人 有 上 開 債 權 ， 惟 迄 今 未  25

            見 被 告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其 抗 辯 是 否 符 合 事 實 ， 殊 值 懷 疑 。  26

        (六 )原 告 主 張 ： 原 告 無 庸 與 被 告 等 人 一 起 分 擔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委  27

            任 報 酬 ， 且 亦 不 得 逕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中 扣 除 王 鳳 英  28

            地 政 士 之 委 任 報 酬 ：  29

         1、 依 被 告 107年 12月 27日 民 事 陳 報 狀 所 載 ： 「 … … 陳 報 被 告 江  30

            坤 燦 、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被 告 江 淑 智 等 人 為 辦 理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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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燈 所 遺 留 財 產 等 問 題 ， 委 任 地 政 士 王 鳳 英 辦 理 費 用 、 規 費 等  01

            收 據 … … 」 ， 可 知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係 受 被 告 等 人 所 委 任 ， 則 依  02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528條 、 第 548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所 能 獲  03

            取 之 委 任 報 酬 自 應 由 被 告 等 自 行 負 擔 ， 而 與 原 告 無 涉 。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於 107年 12月 27日 民 事 陳 報 狀 中 主 張 渠 等 將 委 任 王 鳳 英 之 委  05

            任 費 用 列 為 債 務 而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中 逕 為 扣 除 ， 其  06

            主 張 顯 不 合 理 。  07

         2、 縱 認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與 原 告 間 存 有 委 任 關 係 （ 為 假 設 語 氣 ， 原  08

            告 否 認 之 ） ， 惟 此 乃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與 原 告 間 有 無 債 務 不 履 行  09

            之 民 事 爭 議 ， 與 本 訴 無 涉 。 被 告 主 張 應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 10

            遺 產 中 扣 抵 原 告 應 分 擔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委 任 報 酬 云 云 ， 姑 不  11

            論 原 告 是 否 應 分 擔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委 任 報 酬 ， 被 告 為 上 開 主  12

            張 之 請 求 權 基 礎 為 何 ？ 亦 未 見 被 告 提 出 ， 則 其 主 張 是 否 有 法  13

            律 上 依 據 ， 亦 顯 有 疑 。  14

         3、 職 是 ， 原 告 無 庸 與 被 告 等 人 一 起 分 擔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委 任 報  15

            酬 ， 且 亦 不 得 逕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中 扣 除 王 鳳 英 地 政  16

            士 之 委 任 報 酬 。  17

        (七 )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請 求 權 之 數 額 ， 原 告 主 張 應 以  18

            國 稅 局 核 定 之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差 額 14,313,034元 為 準 。 原  19

            告 對 於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差 額 14  20

            ,313,034元 乙 節 不 爭 執 。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主 張 應 受 夫 妻 剩 餘 財  21

            產 分 配 之 金 額 為 22,000,000元 部 分 ，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事 實 ，  22

            自 應 由 被 告 舉 證 證 明 。 惟 迄 今 均 未 見 被 告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其  23

            主 張 是 否 屬 實 ， 殊 值 懷 疑 ， 而 不 可 採 。  24

        九 、 並 聲 明 ：  25

        (一 )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26

            之 遺 產 為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。  27

        (二 )被 告 江 坤 燦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  28

            所 示 不 動 產 所 為 「 登 記 日 期 ： 民 國 105年 7月 29日 、 原 因 發 生  29

            日 期 ： 民 國 104年 10月 6日 、 登 記 原 因 ： 遺 囑 繼 承 」 等 登 記 應  30

            予 塗 銷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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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三 )兩 造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7所 示 之 不 動 產 應 辦  01

            理 繼 承 登 記 。  02

        (四 )兩 造 公 同 共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應 予 分  03

            割 。  04

        貳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05

        一 、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104年 10月 6日 死 亡 ， 遺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 06

            不 動 產 。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、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被  07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、 被 告 江 淑 智 共 6人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全 體 繼 承  08

            人 。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96年 1月 24日 立 有 代 筆 遺 囑 並 經 公 證  09

            人 公 證 。 經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生 存 配 偶  10

            剩 餘 財 產 差 額 分 配 請 求 權 金 額 為 14,313,034元 。 被 告 江 廖 金  11

            里 已 經 拿 取 2200萬 元 。 經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繼 承 人 江  12

           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為 19,022,303元 。  13

        二 、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原 告 婚 嫁 時 ， 各 已 提 供 重 資 厚 禮 祝 福 結 婚  14

            ， 除 了 現 款 至 少 約 100萬 元 以 上 ， 更 有 陸 續 資 助 購 買 現 居 房  15

            屋 ， 依 原 告 之 陳 述 也 已 符 合 民 法 第 1173條 之 規 定 。 原 告 江 淑  16

            鈴 之 配 偶 陳 弘 明 於 87年 10月 22日 死 亡 ， 所 生 子 女 全 部 由 被 繼  17

            承 人 江 耀 燈 幫 忙 扶 養 栽 培 ； 原 告 江 憶 娟 於 73年 9月 18日 與 前  18

            配 偶 郭 榮 郎 結 婚 ， 90年 4月 4日 離 婚 ， 91年 10月 31日 與 前 配 偶  19

            陳 人 獎 結 婚 ， 103年 6月 6日 離 婚 ， 原 告 江 憶 娟 所 生 子 女 也 完  20

            全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扶 養 栽 培 。 依 民 法 第 1172條 規 定 ： 繼 承  21

            人 中 如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負 有 債 務 者 ， 於 遺 產 分 割 時 ， 應 按 其 債  22

            務 數 額 ， 由 該 繼 承 人 之 應 繼 分 內 扣 還 。 原 告 江 淑 如 所 住 之 房  23

            屋 也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出 資 贈 與 。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、 母 親 即  24

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夫 妻 等 人 對 於 原 告 及 配 偶 、 子 女  25

            所 負 擔 精 神 、 經 濟 等 付 出 甚 鉅 ， 遠 高 於 400萬 元 以 上 。 原 告  26

            江 淑 如 婚 後 因 營 業 開 公 司 、 買 股 票 及 因 分 居 等 事 由 ， 已 向 被  27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、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先 借 至 少 300萬 元 以 上 。 原 告  28

            江 淑 鈴 及 其 子 開 設 爐 子 餐 廳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款 28萬 元 ；  29

            原 告 江 憶 娟 與 其 前 夫 郭 榮 郎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款 200萬 元  30

            ； 原 告 江 淑 如 於 78年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款 120萬 元 創 業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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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因 此 ， 被 告 依 民 法 第 1172、 1173條 規 定 主 張 歸 扣 及 扣 除 ， 原  01

            告 每 人 應 受 歸 扣 或 扣 除 各 約 500萬 元 ， 故 並 無 如 原 告 所 主 張  02

            減 損 特 留 分 之 情 。  03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身 為 獨 子 ，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及 母 親 江 廖 金 里  04

            非 常 照 顧 ， 對 於 姊 妹 們 的 婚 姻 、 姪 子 女 的 求 學 、 工 作 、 婚 姻  05

            … … 等 ， 皆 無 微 不 至 的 關 懷 。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應 先 扣  06

            除 下 列 必 要 費 用 ， 才 得 為 各 繼 承 人 繼 承 ： (一 )夫 妻 剩 餘 財 產  07

            ： 22,000,000元 (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已 經 領 取 22,000,000元 ， 應  08

            先 予 扣 除 )。 (二 )遺 產 稅 ： 經 國 稅 局 核 定 遺 產 稅 且 已 經 由 被  09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繳 納 19,022,303元 。 應 先 予 清 償 。 (三 )代 辦 費 用 ：  10

            2,210,000元 。 因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去 世 ， 需 委 任 地 政 士 代 為  11

            辦 理 遺 產 稅 、 繼 承 登 記 … … 等 等 諸 多 法 定 程 序 ， 並 已 經 支 付  12

            地 政 士 。 此 為 因 繼 承 而 衍 生 之 手 續 費 用 ， 應 屬 繼 承 人 之 連 帶  13

            債 務 ， 故 應 先 予 清 償 扣 除 。 (四 )代 繳 地 價 稅 ： 3,037,060元  14

            。 自 96年 至 105年 之 地 價 稅 皆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代 為 繳 納 ， 104年  15

            度 即 繳 納 352,724元 ， 此 部 分 被 告 江 坤 燦 得 主 張 對 於 被 繼 承  16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之 債 權 ， 應 先 於 遺 產 範 圍 內 清 償 被 告 江 坤 燦 ， 繼 承  17

            人 方 得 就 遺 產 之 淨 額 為 分 配 。 (五 )醫 療 費 用 ： 527,054元 。  18

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坤 燦 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生 病 支 付 醫 療 費 用 ， 有 收 據 部  19

            分 為 527,054元 ，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債 權 ，  20

            自 應 由 遺 產 中 扣 除 。 (五 )另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11所 示 2筆 土 地 ，  21

            經 被 告 撤 回 遺 贈 登 記 予 訴 外 人 江 宗 祐 ， 回 復 至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 22

            燈 名 下 ， 該 委 任 地 政 士 之 費 用 18萬 元 ， 亦 屬 遺 產 管 理 分 割 及  23

            執 行 等 費 用 ， 並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墊 付 ， 應 依 民 法 第 1150條 規 定  24

            ，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中 先 行 扣 除 。 原 告 對 於 上 列 之 費  25

            用 及 債 務 未 先 扣 除 ， 即 要 求 每 人 再 各 得 14,031,630元 、 13,6  26

            81,130元 、 14,031,630元 ， 顯 屬 超 額 。  27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主 張 遺 產 分 割 方 法 如 下 ：  28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2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29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30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3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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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8/24， 被 告 江 淑 智 取  01

              得 應 有 部 分 1/24。  02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4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03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04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5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05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06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6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07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7：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。  09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8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10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8/24， 被 告 江 淑 智 取  11

              得 應 有 部 分 1/24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9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13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0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15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16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1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17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18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2： 原 告 江 淑 鈴 取 得 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3、 17： 原 告 江 憶 娟 取 得 。  20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4： 原 告 江 淑 如 取 得 。  21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5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22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23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6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24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25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：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取 得 應 有  26

              部 分 1/24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取 得 應 有 部 分 9/24。  27

            � 附 表 一 編 號 18： 由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取 得 。  28

        五 、 承 上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原 告 江 憶 娟 、 原 告 江 淑 如 三 人 所 分 配 尚  29

            未 扣 除 應 先 償 還 被 繼 承 人 繼 承 登 記 等 債 務 、 尚 未 扣 除 原 告 江  30

            淑 如 、 原 告 江 淑 鈴 等 積 欠 被 繼 承 人 生 前 債 務 金 額 。 請 求 鈞 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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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按 上 表 列 分 配 並 計 算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各 自 應 返  01

            還 給 被 告 江 坤 燦 之 金 額 。  02

        六 、 為 預 免 兩 造 間 因 本 分 割 案 件 後 更 衍 生 對 立 訴 訟 ， 對 於 分 配 所  03

            得 之 房 屋 附 屬 土 地 ， 雙 方 皆 應 單 獨 所 有 。 因 此 附 表 一 編 號 7  04

            、 12、 13、 14等 土 地 本 應 由 各 分 歸 之 人 各 自 所 有 。 然 而 ， 原  05

           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卻 違 反 禁 反 言 原 則 ， 惡 意 對 於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分 配 所 得 之 附 表 一 編 號 7土 地 以 報 復 目 的 ， 無 理 要  07

            求 變 更 為 共 有 。 實 則 ， 附 表 一 編 號 7地 號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開 設  08

            私 人 診 所 及 住 家 生 活 空 間 ， 整 片 土 地 除 了 有 診 所 、 住 家 之 建  09

            築 物 外 ， 並 種 有 樹 木 扶 疏 ， 並 有 養 殖 犬 隻 陪 伴 防 衛 看 守 門 戶  10

            ， 土 地 全 部 早 有 圍 牆 阻 隔 ， 專 屬 於 被 告 江 坤 燦 一 家 生 活 ， 且  11

            僅 有 一 個 出 入 門 戶 ， 請 求 鈞 院 務 必 讓 附 表 一 編 號 7由 被 告 江  12

            坤 燦 、 附 表 一 編 號 12由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附 表 一 編 號 13由 原 告 江  13

            憶 娟 、 附 表 一 編 號 14由 原 告 江 淑 如 各 自 單 獨 所 有 ， 以 符 公 平  14

            等 語 。  15

        七 、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參 、 兩 造 經 法 官 試 行 整 理 並 簡 化 爭 點 ， 結 果 如 下 ：  17

        一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18

        (一 )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104年 10月 6日 死 亡 ， 遺 有 遺 產 如 附 表 一 所  19

            示 。  20

        (二 )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及 被 告 江 坤 燦 、 江 淑 智 為 被 繼  21

           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子 女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配 偶  22

            ， 均 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繼 承 人 。  23

        (三 )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為 19,022,3  24

            03元 ， 並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繳 納 完 畢 。  25

        (四 )經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生 存 配 偶 剩 餘 財 產  26

            差 額 分 配 請 求 權 價 值 計 14,313,034元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已 經 拿  27

            取 2,200萬 元 。  28

        (五 )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民 國 96年 1月 24日 立 有 代 筆 遺 囑 並 經 公 證  29

            人 認 證 。  30

        (六 )就 106年 度 地 價 稅 419,849元 及 107年 度 地 價 稅 425,884元 已 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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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坤 燦 繳 納 ， 應 由 被 繼 承 人 所 遺 遺 產 中 扣 除 。  01

        二 、 兩 造 爭 執 事 項 ：  02

        (一 )原 告 是 否 受 有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特 種 贈 與 而 應 依 民 法 第 1173  03

            條 之 規 定 予 以 歸 扣 ？  04

        (二 )原 告 江 淑 鈴 是 否 曾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貸 28萬 元 ？  05

        (三 )原 告 江 淑 如 是 否 曾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貸 120萬 元 ？  06

        (四 )被 告 江 坤 燦 是 否 代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給 付 96年 至 105年 之 地 價  07

            稅 金 3,037,060元 及 醫 療 費 用 527,054元 ？  08

        (五 )被 告 委 任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費 用 是 否 應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 09

            產 中 扣 除 ？  10

        (六 )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請 求 權 之 數 額 為 何 ？  11

        (七 )原 告 是 否 得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？  12

        (八 )承 前 ， 若 原 告 得 主 張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， 則 應 扣 減 之 數 額 為 何 ？  13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所 遺 遺 產 之 應 如 何 分 割 始 為 公 平 妥 適 ？  14

        肆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15

        一 、 按 遺 產 繼 承 人 ， 除 配 偶 外 ， 依 下 列 順 序 定 之 ： 一 、 直 系 血 親  16

            卑 親 屬 。 二 、 父 母 。 三 、 兄 弟 姊 妹 。 四 、 祖 父 母 。 同 一 順 序  17

            之 繼 承 人 有 數 人 時 ， 按 人 數 平 均 繼 承 。 配 偶 有 相 互 繼 承 遺 產  18

            之 權 ， 其 應 繼 分 ， 依 左 列 各 款 定 之 ： 一 、 與 第 1138條 所 定 第  19

            一 順 序 之 繼 承 人 同 為 繼 承 時 ， 其 應 繼 分 與 他 繼 承 人 平 均 ， 民  20

            法 第 1138條 、 第 1141條 前 段 、 第 1144條 第 1款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 21

            。 查 原 告 主 張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104年 10月 6日 死 亡 ， 其 生 前  22

            與 其 配 偶 即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育 有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 23

           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、 江 淑 智 共 5名 子 女 ， 兩 造 應 繼 分 為 各 6分 之 1  24

            ，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死 亡 時 ， 遺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遺 產 ， 又 被  25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生 前 於 96年 1月 24日 立 有 代 筆 遺 囑 ， 並 經 公 證  26

            人 認 證 ， 遺 囑 內 容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1至 17所 示 不 動 產 依 附 表 一  27

            「 遺 囑 分 配 方 式 」 欄 所 示 方 式 予 以 分 配 ， 被 告 江 坤 燦 就 遺 囑  28

            受 分 配 之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 29

            動 產 ， 已 於 105年 7月 29日 ， 辦 理 「 遺 囑 繼 承 」 登 記 至 其 名 下  30

            等 事 實 ， 業 據 提 出 戶 籍 謄 本 、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、 建 物 登 記 謄 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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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臺 中 市 土 地 建 物 異 動 清 冊 、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遺 產 稅 繳 清  01

            證 明 書 、 公 證 人 連 宏 仁 事 務 所 公 證 書 、 認 證 書 、 代 筆 遺 囑 等  02

            件 為 證 ， 且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自 堪 信 為 真 實 。  03

        二 、 按 夫 妻 得 於 結 婚 前 或 結 婚 後 ， 以 契 約 就 本 法 所 定 之 約 定 財 產  04

            制 中 ， 選 擇 其 一 ， 為 其 夫 妻 財 產 制 。 再 夫 妻 未 以 契 約 訂 立 夫  05

            妻 財 產 制 者 ，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以 法 定 財 產 制 為 其 夫 妻 財  06

            產 制 ； 法 定 財 產 制 關 係 消 滅 時 ， 夫 或 妻 現 存 之 婚 後 財 產 ， 扣  07

            除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所 負 債 務 後 ， 如 有 剩 餘 ， 其 雙 方 剩 餘 財 產 之  08

            差 額 ， 應 平 均 分 配 ； 但 因 繼 承 或 其 他 無 償 取 得 之 財 產 及 慰 撫  09

            金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法 第 1004條 、 第 1005條 及 第 1030條 之 1第 1項  10

           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本 件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留 之 遺 產 如 附 表  11

            一 所 示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與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未 約  12

            定 夫 妻 財 產 制 ， 依 法 即 應 適 用 法 定 財 產 制 ， 而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 13

            燈 已 於 104年 10月 6日 死 亡 ， 其 與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法 定 財 產 制  14

            關 係 於 是 日 消 滅 ， 則 本 件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得 請 求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 15

            分 配 之 計 價 基 準 時 點 ， 自 應 以 是 日 為 準 。 又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與  16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差 額 分 配 之 數 額 ， 業 經 財 政  17

           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得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請 求 分  18

            配 之 剩 餘 財 產 金 額 為 14,313,034元 ， 此 有 原 告 提 出 之 財 政 部  19

            中 區 國 稅 局 0000000中 區 國 稅 二 字 第 1050007225號 函 在 卷 可  20

            憑 ， 被 告 對 此 固 不 爭 執 ， 惟 辯 稱 ：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剩 餘 財 產  21

            差 額 分 配 數 額 應 以 22,000,000元 計 算 ， 先 由 遺 產 中 扣 除 云 云  22

            。 然 被 告 辯 稱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之 剩 餘 財 產 差 額 分 配 數 額 應 以 22  23

            ,000,000元 計 算 乙 節 ， 既 為 原 告 所 爭 執 ， 被 告 對 此 並 未 舉 證  24

            以 實 其 說 ， 自 非 可 採 。 經 核 上 開 國 稅 局 所 核 定 之 數 額 ， 乃 依  25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與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於 104年 10月 6日 法 定 財 產 制  26

            關 係 消 滅 時 之 財 產 為 計 算 ， 於 法 尚 無 不 合 ， 自 堪 可 採 。 從 而  27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得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請 求 分 配 之 夫 妻 剩 餘 財  28

            產 數 額 為 14,313,034元 ， 堪 以 認 定 。  29

        三 、 又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請 求 權 ， 乃 屬 債 權 。 惟 按 債 權 與 其 債 務  30

            同 歸 一 人 時 ， 債 之 關 係 消 滅 ， 但 其 債 權 為 他 人 權 利 之 標 的 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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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繼 承 人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之 權 利 、  01

            義 務 ， 不 因 繼 承 而 消 滅 ， 民 法 第 344條 、 第 1154條 分 別 定 有  02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蓋 繼 承 人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有 債 權 時 ， 若 因 繼 承 而 混 同 ，  03

            等 同 以 自 己 之 固 有 財 產 償 還 被 繼 承 人 之 債 務 ， 是 繼 承 人 對 於  04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之 權 利 ， 不 因 繼 承 而 消 滅 ， 故 民 法 第 1154條 規 定 應  05

            屬 民 法 第 344條 但 書 「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」 之 情 形 。 再 按 繼 承 人  06

            中 如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負 有 債 務 者 ， 於 遺 產 分 割 時 ， 應 按 其 債 務  07

            數 額 ， 由 該 繼 承 人 之 應 繼 分 內 扣 還 ， 民 法 第 1172條 亦 定 有 明  08

            文 。 我 國 民 法 關 於 繼 承 人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享 有 債 權 者 ， 於 遺 產  09

            分 割 時 應 如 何 處 理 ， 雖 無 明 文 ， 然 若 因 繼 承 而 混 同 致 生 債 權  10

            消 滅 之 效 果 ， 無 異 以 繼 承 人 之 固 有 財 產 償 還 被 繼 承 人 之 債 務  11

            ， 不 啻 對 繼 承 人 將 因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之 偶 然 事 實 ， 產 生 債 權 續  12

            存 與 否 之 差 異 ， 亦 對 繼 承 人 之 債 權 人 發 生 難 測 之 不 利 後 果 ，  13

            為 期 共 同 繼 承 人 間 之 公 平 ， 及 遵 循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之 本 質 需 求  14

            ， 參 酌 民 法 第 1172條 規 定 意 旨 及 反 面 解 釋 ， 應 認 繼 承 人 如 對  15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享 有 債 權 者 ， 於 遺 產 分 割 時 ， 應 按 債 權 數 額 ， 由 被  16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之 遺 產 中 優 先 扣 償 （ 最 高 法 院 10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35號  17

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故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行 使 剩 餘 財 產 差 額 分 配 請  18

            求 權 ， 參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從 而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對 被  19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上 開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請 求 權 之 數 額 14,313,034  20

            元 ， 自 應 於 本 案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中 優 先 扣 償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按 關 於 遺 產 管 理 、 分 割 及 執 行 遺 囑 之 費 用 ， 由 遺 產 中 支 付 之  22

            ， 民 法 第 1150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被  23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為 19,022,303元 ， 業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墊  24

            付 繳 納 完 畢 ； 又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土 地 106年 度 地 價 稅 419,849元  25

            及 107年 度 地 價 稅 425,884元 已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墊 付 繳 納 ， 應 由  26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中 支 付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 27

            且 有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遺 產 稅 繳 清 證 明 書 、 臺 中 市 政 府 地 方  28

            稅 務 局 106年 、 107年 地 價 稅 繳 款 書 、 地 價 稅 課 稅 清 單 在 卷 可  29

            憑 ， 堪 以 認 定 ， 經 核 此 部 分 應 屬 遺 產 管 理 之 必 要 費 用 ， 依 上  30

           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， 自 應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中 支 付 。 至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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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坤 燦 雖 主 張 其 代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給 付 96年 至 105年 之  01

            地 價 稅 金 3,037,060元 及 醫 療 費 用 527,054元 ， 為 其 對 被 繼 承  02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之 債 權 ， 亦 應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中 支 付 云  03

            云 ， 然 此 為 原 告 所 否 認 。 被 告 江 坤 燦 雖 提 出 地 價 稅 繳 納 證 明  04

            為 憑 ， 然 衡 之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身 後 尚 留 下 鉅 額 遺 產 ， 可 認 其  05

            生 前 資 力 甚 豐 ， 衡 情 應 無 需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代 其 出 資 繳 納 ， 是  06

            其 就 該 等 地 價 稅 繳 納 事 宜 ， 與 被 告 江 坤 燦 有 何 約 定 ？ 實 際 出  07

            資 者 何 人 ？ 尚 不 得 而 知 ， 自 難 徒 以 該 等 繳 納 證 明 ， 即 逕 認 被  08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存 有 該 債 權 。 又 被 告 江 坤 燦 雖 提  09

            出 醫 療 費 用 收 據 為 憑 ， 然 如 前 述 ，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生 前 資 力  10

            甚 豐 ， 衡 情 應 無 需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代 其 出 資 繳 納 醫 療 費 用 ， 且  11

            縱 使 該 等 費 用 確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出 資 繳 納 ， 衡 之 常 情 ， 應 認  12

            其 係 出 於 奉 養 父 親 、 為 盡 孝 道 而 為 ， 其 於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過  13

            世 後 ， 始 再 提 出 該 等 醫 療 費 用 收 據 ， 主 張 其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 14

            燈 存 有 該 債 權 ， 實 非 可 取 。 再 被 告 雖 主 張 其 等 委 任 王 鳳 英 地  15

            政 士 之 費 用 ， 屬 繼 承 人 之 連 帶 債 務 ， 應 自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 16

            遺 產 中 扣 除 ， 然 此 為 原 告 所 爭 執 。 而 依 被 告 所 提 事 證 ， 僅 能  17

            認 定 該 委 任 關 係 乃 存 於 被 告 與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間 ， 委 任 報 酬  18

            依 法 自 應 由 被 告 支 付 。 且 觀 之 被 告 提 出 之 建 陞 地 政 士 事 務 所  19

            服 務 收 費 明 細 表 所 載 ， 各 項 目 「 服 務 費 」 金 額 動 輒 為 10萬 元  20

            、 20萬 元 、 30萬 元 ， 甚 至 高 達 50萬 元 ， 此 等 費 用 支 出 是 否 確  21

            有 必 要 ， 尚 非 無 疑 。 且 被 告 於 本 件 原 告 起 訴 請 求 回 復 特 留 分  22

            等 事 件 審 理 中 ， 逕 行 委 任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辦 理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  23

            、 11所 示 2筆 土 地 遺 贈 登 記 予 訴 外 人 江 宗 祐 ， 實 難 認 屬 遺 產  24

            管 理 、 分 割 之 必 要 行 為 ， 被 告 主 張 該 委 任 報 酬 18萬 元 應 由 遺  25

            產 中 支 付 ， 實 乏 依 據 。 是 被 告 主 張 其 等 委 任 王 鳳 英 地 政 士 之  26

            費 用 屬 繼 承 人 之 連 帶 債 務 ， 應 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之 遺 產  27

            中 支 付 乙 節 ， 未 能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亦 乏 所 據 ， 尚 非 可 採 。  28

        五 、 被 告 主 張 原 告 江 淑 鈴 曾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借 貸 28萬 元 乙 節 ，  29

            固 據 提 出 原 告 江 淑 鈴 之 子 陳 良 超 書 立 之 借 款 證 明 影 本 為 證 ，  30

            然 為 原 告 江 淑 鈴 所 否 認 。 觀 之 該 借 款 證 明 乃 陳 良 超 所 書 立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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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內 容 亦 為 陳 良 超 表 示 其 本 人 因 生 意 週 轉 需 求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 01

            燈 、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借 款 28萬 元 ， 此 應 僅 能 證 明 陳 良 超 曾 向 被  02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夫 妻 借 款 一 事 ， 被 告 徒 以 原 告 江 淑 鈴 為 陳 良 超  03

            之 母 ， 遽 行 主 張 原 告 江 淑 鈴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負 有 該 28萬 元  04

            借 款 債 務 ， 顯 非 可 採 。 被 告 復 主 張 原 告 江 淑 如 曾 向 被 繼 承 人  05

            江 耀 燈 借 貸 120萬 元 ， 並 提 出 借 據 及 本 票 影 本 為 證 。 然 原 告  06

            江 淑 如 已 否 認 有 收 受 該 筆 120萬 元 借 款 ， 被 告 自 應 就 被 繼 承  07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已 交 付 借 款 予 原 告 江 淑 如 此 一 利 己 事 實 負 舉 證 之 責  08

            。 惟 被 告 就 原 告 江 淑 如 確 有 收 受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交 付 120萬  09

            元 借 款 一 事 ， 迄 未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其 主 張 自 難 信 為 真 實 。 是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主 張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淑 如 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負 有 前 開 債  11

            務 ， 應 依 民 法 第 1172條 規 定 扣 還 云 云 ， 均 非 可 採 。 另 被 告 主  12

            張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受 有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特 種  13

            贈 與 ， 應 依 民 法 第 1173條 規 定 予 以 歸 扣 云 云 ， 已 為 原 告 所 否  14

            認 。 被 告 對 此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， 僅 泛 言 主 張 ， 並 未 舉 證 以 實  15

            其 說 ， 自 難 信 為 真 實 ， 是 其 歸 扣 之 主 張 亦 不 足 取 。  16

        六 、 按 遺 囑 人 於 不 違 反 關 於 特 留 分 規 定 之 範 圍 內 ， 得 以 遺 囑 自 由  17

            處 分 遺 產 ； 又 應 得 特 留 分 之 人 ， 如 因 被 繼 承 人 所 為 之 遺 贈 ，  18

            致 其 應 得 之 數 不 足 者 ， 得 按 其 不 足 之 數 由 遺 贈 財 產 扣 減 之 ，  19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1187條 、 第 1225條 前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以 遺 囑 自 由  20

            處 分 遺 產 之 情 形 ， 並 不 限 於 遺 贈 ， 如 被 繼 承 人 以 遺 囑 為 應 繼  21

            分 之 指 定 、 遺 產 分 割 方 法 之 指 定 等 與 遺 贈 同 視 之 死 因 處 分 ，  22

            侵 害 繼 承 人 之 特 留 分 時 ， 該 繼 承 人 亦 得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1225  23

            條 之 規 定 行 使 特 留 分 之 扣 減 權 ， 以 保 障 其 生 活 。 復 按 被 繼 承  24

            人 因 遺 贈 或 應 繼 分 之 指 定 超 過 其 所 得 自 由 處 分 財 產 之 範 圍 而  25

            致 特 留 分 權 利 人 應 得 之 額 不 足 特 留 分 時 ，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利 人  26

            得 對 扣 減 義 務 人 行 使 扣 減 權 。 扣 減 權 在 性 質 上 屬 於 物 權 之 形  27

            成 權 ， 一 經 扣 減 權 利 人 對 扣 減 義 務 人 行 使 扣 減 權 ， 於 侵 害 特  28

            留 分 部 分 即 失 其 效 力 。 且 特 留 分 係 概 括 存 在 於 被 繼 承 人 之 全  29

            部 遺 產 ， 並 非 具 體 存 在 於 各 個 特 定 標 的 物 ， 故 扣 減 權 利 人 苟  30

            對 扣 減 義 務 人 行 使 扣 減 權 ， 扣 減 之 效 果 即 已 發 生 ， 其 因 而 回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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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復 之 特 留 分 乃 概 括 存 在 於 全 部 遺 產 ， 並 非 具 體 存 在 於 各 個 標  01

            的 物 （ 最 高 法 院 8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042號 、 9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5  02

            6號 裁 判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另 按 遺 產 在 分 割 前 ， 各 繼 承 人 對 於 遺  03

            產 全 部 為 公 同 共 有 ， 上 訴 人 既 否 認 被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土 地 之 公  04

            同 共 有 權 存 在 ， 致 被 上 訴 人 私 法 上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 自  05

           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（ 最 高 法 院 8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5  06

            12號 裁 判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件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於 104年 10月 6  07

            日 死 亡 ， 其 全 體 繼 承 人 為 兩 造 ， 應 繼 分 為 各 6分 之 1， 被 繼 承  08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遺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遺 產 ， 其 生 前 於 96年 1月 24日  09

            立 有 代 筆 遺 囑 ， 並 經 公 證 人 認 證 ， 遺 囑 內 容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1  10

            至 17所 示 不 動 產 依 附 表 一 「 遺 囑 分 配 方 式 」 欄 所 示 方 式 予 以  11

            分 配 ； 又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得 向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請 求 分 配 之 夫 妻  12

            剩 餘 財 產 數 額 為 14,313,034元 ； 另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 13

            19,022,303元 ， 暨 其 所 遺 土 地 106年 度 地 價 稅 419,849元 及 10  14

            7年 度 地 價 稅 425,884元 ， 均 已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墊 付 繳 納 ， 應 由  15

           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中 支 付 等 節 ， 業 據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。  16

            而 依 卷 附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遺 產 稅 繳 清 證 明 書 記 載 ， 被 繼 承  17

           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遺 產 之 核 定 價 額 如 附 表 一 「 財 政  18

           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核 定 價 額 」 欄 所 示 ， 依 此 計 算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19

            所 遺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遺 產 之 總 價 額 為 223,584,902元 ， 先 扣 償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得 請 求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數 額 14,313,034元 ，  21

            再 扣 付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墊 付 應 由 遺 產 中 支 付 之 遺 產 稅 19,022,3  22

            03元 及 地 價 稅 419,849元 、 425,884元 後 ， 本 件 算 定 特 留 分 時  23

            應 核 計 之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遺 產 價 額 為 189,403,832元 （ 計 算  24

            式 ： 223,584,902－ 14,313,034－ 19,022,303－ 419,849－ 42  25

            5,884＝ 189,403,832） ， 則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每  26

            人 就 上 開 遺 產 依 其 等 特 留 分 （ 各 1/12） 計 算 其 等 應 得 之 數 額  27

            為 各 15,783,652元 （ 189,403,832/12＝ 15,783,652， 小 數 點  28

            以 下 捨 去 ） 。 惟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依 前 揭 代 筆 遺  29

            囑 為 分 配 之 結 果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僅 取 得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2所 示 土  30

            地 ， 價 額 為 1,822,500元 、 原 告 江 憶 娟 僅 取 得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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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3、 17所 示 土 地 、 建 物 ， 價 額 合 計 2,173,000元 、 原 告 江 淑  01

            如 僅 取 得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4所 示 土 地 ， 價 額 為 1,822,500元 ，  02

            顯 然 不 足 其 等 應 得 特 留 分 之 數 額 。 從 而 ，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 03

            立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就 上 開 遺 產 所 為 之 分 配 ， 確 有 侵 害 原 告 江 淑  04

           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特 留 分 ， 自 堪 認 定 。  05

        七 、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立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就 遺 產 所 為 之 分 配 ， 顯 已  06

            侵 害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特 留 分 ， 因 扣 減 權 在 性  07

            質 上 屬 於 物 權 之 形 成 權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行 使  08

           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後 ， 其 等 特 留 分 係 概 括 存 在 於 被 繼 承 人 全 部 遺  09

            產 上 ， 故 一 經 扣 減 權 利 人 對 扣 減 義 務 人 行 使 扣 減 權 ， 於 侵 害  10

            特 留 分 部 分 即 失 其 效 力 。 且 特 留 分 係 概 括 存 在 於 被 繼 承 人 之  11

            全 部 遺 產 ， 並 非 具 體 存 在 於 各 個 特 定 標 的 物 ， 故 扣 減 權 利 人  12

            苟 對 扣 減 義 務 人 行 使 扣 減 權 ， 扣 減 之 效 果 即 已 發 生 ， 其 因 而  13

            回 復 之 特 留 分 乃 概 括 存 在 於 全 部 遺 產 ， 即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 14

            遺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遺 產 應 屬 於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。 而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 15

           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示 財 產 ， 或 經 被 告 江 坤 燦 辦 理 遺 囑 繼  16

            承 登 記 至 其 名 下 ， 或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， 仍 在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17

            名 下 ， 且 被 告 既 爭 執 原 告 有 無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之 發 生 ， 故 原 告  18

            私 法 上 地 位 即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 自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 19

            利 益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主 張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 20

            示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之 財 產 應 為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， 據 以 提 起  21

            確 認 之 訴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爰 判 決 如 主 文 第 一 項 所 示  22

            。  23

        八 、 按 「 所 有 人 對 於 無 權 占 有 或 侵 奪 其 所 有 物 者 ， 得 請 求 返 還 之  24

            。 對 於 妨 害 其 所 有 權 者 ， 得 請 求 除 去 之 。 有 妨 害 其 所 有 權 之  25

            虞 者 ， 得 請 求 防 止 之 。 」 ， 民 法 第 767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 26

            兩 造 間 就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遺 產 具 有 公 同 共 有 關 係 ， 兩 造 之 權 利  27

            均 概 括 存 在 於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全 部 遺 產 上 ， 然 附 表 一 編  28

           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動 產 業 經 登 記 為 被  29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所 有 ， 已 妨 害 原 告 公 同 共 有 之 權 利 ， 原 告 自 得 依 民  30

            法 第 767條 第 1項 中 段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江 坤 燦 塗 銷 如 附 表 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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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動 產 之 遺 囑 繼 承  01

            登 記 ， 原 告 此 部 分 請 求 亦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爰 判 決 如 主  02

            文 第 二 項 所 示 。  03

        九 、 有 關 遺 產 分 割 部 分 ：  04

        (一 )按 繼 承 人 有 數 人 時 ， 在 分 割 遺 產 前 ， 各 繼 承 人 對 於 遺 產 全 部  05

            為 公 同 共 有 ； 繼 承 人 得 隨 時 請 求 分 割 遺 產 ， 但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 06

            或 契 約 另 有 訂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被 繼 承 人 之 遺 囑 ， 定 有 分 割  07

            遺 產 之 方 法 ， 或 託 他 人 代 定 者 ， 從 其 所 定 ， 民 法 第 1151條 、  08

            第 1164條 、 第 1165條 第 1項 各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共 有 物 之 分 割 ，  09

            依 共 有 人 協 議 之 方 法 行 之 ； 分 割 之 方 法 不 能 協 議 決 定 者 ， 法  10

            院 得 因 任 何 共 有 人 之 請 求 ， 命 為 以 原 物 分 配 於 各 共 有 人 ， 但  11

            各 共 有 人 均 受 原 物 之 分 配 顯 有 困 難 者 ， 得 將 原 物 分 配 於 部 分  12

            共 有 人 ； 以 原 物 為 分 配 時 ， 如 共 有 人 中 有 未 受 分 配 ， 或 不 能  13

            按 其 應 有 部 分 受 分 配 者 ， 得 以 金 錢 補 償 之 ， 民 法 第 824條 第 1  14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2項 第 1款 、 第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裁 判 分 割 之 方 法  15

            原 則 上 以 原 物 分 配 於 各 共 有 人 。 以 原 物 分 配 如 有 事 實 或 法 律  16

            上 之 困 難 ， 以 致 不 能 依 應 有 部 分 為 分 配 者 ， 得 將 原 物 分 配 於  17

            部 分 共 有 人 ， 其 餘 共 有 人 則 受 原 物 分 配 者 之 金 錢 補 償 ； 或 將  18

            原 物 之 一 部 分 分 配 予 各 共 有 人 ， 其 餘 部 分 則 變 賣 後 將 其 價 金  19

            依 共 有 部 分 之 價 值 比 例 妥 為 分 配 ； 或 變 賣 共 有 物 ， 以 價 金 分  20

            配 於 各 共 有 人 。 法 院 為 上 述 分 割 之 裁 判 時 ， 自 應 斟 酌 共 有 人  21

            之 利 害 關 係 、 共 有 物 之 性 質 、 價 格 及 利 用 效 益 等 ， 以 謀 分 割  22

            方 法 之 公 平 適 當 ， 此 觀 諸 98年 1月 23日 公 布 修 正 之 民 法 第 824  23

            條 修 正 理 由 甚 明 。 再 者 ， 公 同 共 有 物 分 割 之 方 法 ， 除 法 律 另  24

            有 規 定 外 ， 應 準 用 關 於 共 有 物 分 割 之 規 定 ， 民 法 第 830條 第 2  25

            項 亦 定 有 明 文 。  26

        (二 )本 件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立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就 其 遺 產 所 為 處 分 ，  27

            既 侵 害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特 留 分 ， 且 經 原 告 江  28

           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（ 被 告 江 淑 智 、 江  29

            廖 金 里 則 均 未 主 張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） ， 並 經 本 院 審 認 無 誤  30

            ， 認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確 有 侵 害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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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特 留 分 ， 准 確 認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8所 示 財 產  01

            為 兩 造 公 同 共 有 ， 被 告 江 坤 燦 應 將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4、 5、 6  02

            、 7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動 產 之 遺 囑 繼 承 登 記 予 以 塗 銷 ，  03

            均 如 前 述 。 又 經 塗 銷 後 ， 本 件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如 附 表 一  04

            所 示 之 遺 產 尚 未 分 割 ， 兩 造 在 分 割 該 遺 產 前 ， 對 於 該 遺 產 為  05

            公 同 共 有 ， 且 兩 造 未 以 契 約 禁 止 分 割 該 遺 產 ， 兩 造 就 該 遺 產  06

            既 不 能 協 議 分 割 ， 則 原 告 以 遺 產 分 割 為 由 終 止 兩 造 間 之 公 同  07

            共 有 關 係 ， 請 求 分 割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， 揆 諸 前 揭 規 定  08

           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而 按 繼 承 人 請 求 分 割 公 同 共 有 之 遺  09

            產 ， 性 質 上 為 處 分 行 為 ， 如 係 不 動 產 ， 依 民 法 第 759條 規 定  10

            ， 於 全 體 繼 承 人 未 為 繼 承 登 記 以 前 ， 自 不 得 為 之 （ 最 高 法 院  11

            98年 台 上 字 第 758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土 地 之 繼 承 登 記 ，  12

            依 照 土 地 法 第 73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得 由 任 何 繼 承 人 為 全 體 繼 承  13

            人 聲 請 之 ， 原 固 毋 庸 為 裁 判 上 之 請 求 （ 最 高 法 院 69年 台 上 字  14

            第 1166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， 惟 在 本 件 中 ，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  15

            、 4至 7、 9至 17所 示 之 不 動 產 或 已 登 記 為 被 告 江 坤 燦 所 有 ，  16

            或 因 遺 囑 之 故 未 能 由 任 一 繼 承 人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， 則 原 告 尚 無  17

            從 於 本 件 判 決 確 定 前 ， 依 土 地 法 第 73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為 全 體  18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申 請 登 記 為 公 同 共 有 ， 而 本 件 爭 執 之 重 點 在 於 原 告 行  19

           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後 ， 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遺 遺 產 應 如 何 分 配  20

            ， 故 原 告 併 請 求 兩 造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、 2、 4至 7、 9至 17所  21

            示 不 動 產 辦 理 繼 承 登 記 後 再 為 分 割 ， 亦 屬 必 要 ， 且 合 於 訴 訟  22

            經 濟 、 紛 爭 一 次 解 決 原 則 ， 自 應 予 准 許 ， 爰 判 決 如 主 文 第 三  23

            項 所 示 。  24

        (三 )本 件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後 ， 得  25

            受 分 配 之 遺 產 價 額 為 各 15,783,652元 ，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。  26

            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江 淑 智 均 未 主 張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， 被 告  27

            江 廖 金 里 就 夫 妻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數 額 14,313,034元 優 先 自 遺 產  28

            中 扣 償 後 ， 其 與 被 告 江 淑 智 應 僅 能 就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未 以 前  29

            揭 代 筆 遺 囑 處 分 之 遺 產 按 應 繼 分 分 配 之 。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 30

            立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18所 示 現 金 未 為 分 配 ， 被 告 江  31

３２



            廖 金 里 、 江 淑 智 就 此 部 分 現 金 於 扣 償 上 揭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數 額  01

            後 ， 自 得 按 應 繼 分 受 分 配 ， 經 計 算 其 等 得 受 分 配 數 額 為 各 2,  02

            262,780元 （ 計 算 式 ： 27,889,717－ 14,313,034＝ 13,576,68  03

            3； 13,576,683/6＝ 2,262,780， 小 數 點 以 下 捨 去 ） 。 又 如 附  04

            表 一 編 號 3、 8所 示 土 地 ，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所 立 前 揭 代 筆 遺 囑  05

            係 指 定 用 以 抵 繳 遺 產 稅 ， 然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稅 業 由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江 坤 燦 墊 付 繳 納 完 畢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則 該 2筆 土 地 已 無 從 依  07

            前 揭 遺 囑 指 定 方 式 為 處 分 ， 自 應 按 繼 承 人 之 應 繼 分 為 分 配 ，  08

            本 院 認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江 淑 智 就 此 部 分 得 受 分 配 數 額 應 以 該  09

            2筆 土 地 價 額 合 計 21,465,000元 ， 扣 除 遺 產 稅 金 額 19,022,30  10

            3元 後 核 算 之 ， 經 計 算 其 等 得 受 分 配 數 額 為 各 407,116元 （ 計  11

            算 式 ： 21,465,000－ 19,022,303＝ 2,442,697； 2,442,697/6  12

            ＝ 407,116， 小 數 點 以 下 捨 去 ） 。 據 上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江  13

            淑 智 所 得 分 配 之 遺 產 數 額 應 為 各 2,669,896元 （ 計 算 式 ： 2,2  14

            62,780＋ 407,116＝ 2,669,896） 。  15

        (四 )就 本 件 遺 產 分 割 方 案 ， 因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立 有 前 揭 遺 囑 ， 分  16

            割 方 法 原 應 受 系 爭 遺 囑 之 拘 束 ， 但 因 該 遺 囑 侵 害 原 告 江 淑 鈴  17

           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之 特 留 分 ， 已 如 上 述 ， 自 須 按 其 不 足 之 數  18

            扣 減 之 。 而 本 件 遺 產 大 部 分 為 不 動 產 ， 有 其 地 緣 關 係 及 家 族  19

            情 感 因 素 ， 經 參 酌 前 揭 遺 囑 意 旨 ， 基 於 尊 重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 20

            遺 願 ， 並 衡 酌 兩 造 所 提 分 割 方 案 均 主 張 採 原 物 分 割 而 不 採 變  21

            價 分 割 ，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江 淑 智 均 出 具 同 意 書 表 示 不 欲 分 配  22

            取 得 附 表 一 編 號 3、 8所 示 土 地 持 分 ， 附 表 一 編 號 17所 示 建 物  23

            係 坐 落 於 編 號 13所 示 土 地 上 ， 房 地 所 有 宜 合 一 ， 以 利 使 用 等  24

            情 ， 本 院 綜 合 兩 造 陳 述 與 所 提 事 證 及 卷 內 相 關 證 據 ， 審 酌 如  25

            附 表 一 所 示 遺 產 之 性 質 、 價 值 、 使 用 現 況 、 經 濟 效 用 及 公 平  26

            原 則 ， 認 上 開 遺 產 由 兩 造 按 附 表 一 「 分 割 方 法 」 欄 所 示 方 法  27

            予 以 分 割 ， 應 屬 公 平 適 當 ， 爰 判 決 如 主 文 第 四 項 所 示 。  28

        十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舉 證 ， 核 與 本  29

            件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無 庸 一 一 論 述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30

        十 一 、 末 按 因 共 有 物 分 割 、 經 界 或 其 他 性 質 上 類 似 之 事 件 涉 訟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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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由 敗 訴 當 事 人 負 擔 訴 訟 費 用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法 院 得 酌 量 情 形  01

              ， 命 勝 訴 之 當 事 人 負 擔 其 一 部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80條 之 1定  02

              有 明 文 ， 此 規 定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規 定 ， 準 用 於 家 事 訴  03

              訟 事 件 。 本 件 分 割 遺 產 部 分 涉 及 各 繼 承 人 對 於 被 繼 承 人 江  04

              耀 燈 之 繼 承 權 利 ， 係 必 要 共 同 訴 訟 ， 原 、 被 告 之 間 本 可 互  05

              換 地 位 ， 且 兩 造 均 蒙 其 利 。 衡 諸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 06

              淑 如 、 被 告 江 坤 燦 分 得 遺 產 之 比 例 ， 又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、 江  07

              淑 智 均 未 主 張 行 使 特 留 分 扣 減 權 ， 其 等 受 分 配 遺 產 比 例 甚  08

              低 等 情 狀 ， 本 院 認 本 件 訴 訟 費 用 應 由 原 告 負 擔 4分 之 1， 餘  09

              由 被 告 江 坤 燦 負 擔 ， 較 為 公 允 ， 爰 諭 知 如 主 文 第 五 項 所 示  10

              。  11

        伍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80  12

            條 之 1、 第 85條 第 1項 但 書 。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2    日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事 法 庭     法   官   廖 素 琪  1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6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之 不 變 期 間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 17

       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2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巫 惠 穎  20

        附 表 一 ： 被 繼 承 人 江 耀 燈 之 遺 產  21
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編 種類 財產項目          遺囑分配方式 財政部中區國 分割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稅局核定價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新臺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1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遺贈由訴外人 1,449,000元 由被告江坤燦單獨取得。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259-13地號土地（權 江宗祐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利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2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3,159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31
                  3地號土地（權利範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32
                  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  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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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3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抵繳遺產稅  3,402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03
                  3-1地號土地（權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04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4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73,723,95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10
                  7地號土地（權利範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11
                  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144/200,000、原告江憶娟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669/200,000、原告江淑如1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144/200,000、被告江坤燦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,043/200,000（計算方式詳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 5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15,195,735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19
                  7-1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20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 6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2,997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26
                  7-2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27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全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12、原告江憶娟1/12、原告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12、被告江坤燦9/12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7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35,721,000元 由被告江坤燦單獨取得。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7-13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36
            8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抵繳遺產稅  18,063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37
                  7-15地號土地（權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38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4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
              43
            9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5,710,5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44
                  7-16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45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47
             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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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              05
            10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3,645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06
                  7-25地號(權利範圍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07
                  全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12、原告江憶娟1/12、原告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12、被告江坤燦9/12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11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遺贈由訴外人 1,194,750元 由被告江坤燦單獨取得。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7-33地號土地（權利 江宗祐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12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原告江淑鈴 1,822,500元 由原告江淑鈴單獨取得。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7-37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13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原告江憶娟 1,822,500元 由原告江憶娟單獨取得。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7-45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14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原告江淑如 1,822,500元 由原告江淑如單獨取得。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7-51地號土地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
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15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19,379,25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29
                  1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30
                  圍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35
            16 土地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被告江坤燦 6,237,000元 分由原告江淑鈴、江憶娟、江  36
                  10-2地號（權利範圍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淑如、被告江坤燦分別共有，  37
                  1/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部分分別為：原告江淑鈴  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24、原告江憶娟1/24、原告  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淑如1/24、被告江坤燦9/24  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
              42
            17 建物 臺中市○區○○○段 由原告江憶娟 350,500元   由原告江憶娟單獨取得。      43
                  3018建號建物（權利 取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
                  範圍全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
              46
            18 現金 存款共計27,889,717             27,889,717元 由被告江廖金里取得16,982,9  47
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元（14,313,034元＋2,669,  48
              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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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6元＝16,982,930元）、被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江淑智取得2,669,896元， 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餘由被告江坤燦取得。      05
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3,584,9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          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    09

         備 註 ：  10

        (一 )原 告 江 淑 鈴 單 獨 取 得 編 號 12所 示 土 地 價 額 1,822,500元 、 原  11

            告 江 憶 娟 單 獨 取 得 編 號 13、 17所 示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額 合 計 2,17  12

            3,000元 、 原 告 江 淑 如 單 獨 取 得 編 號 14所 示 土 地 1,822,500元  13

            ， 及 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分 別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2、 3、  14

            5、 6、 8、 9、 10、 15、 16所 示 不 動 產 依 上 述 分 割 方 法 分 割 取  15

            得 價 額 各 6,482,373元 （ 計 算 式 ： 3,159,000＋ 3,402,000＋  16

            15,195,735＋ 2,997,000＋ 18,063,000＋ 5,710,500＋ 3,645,  17

            000＋ 19,379,250＋ 6,237,000＝ 77,788,485； 77,788,485/  18

            12＝ 6,482,373， 小 數 點 以 下 捨 去 ） 後 ， 原 告 江 淑 鈴 之 特 留  19

            分 數 額 尚 不 足 7,478,779元 （ 計 算 式 ： 15,783,652－ 1,822,5  20

            00－ 6,482,373＝ 7,478,779） 、 原 告 江 憶 娟 之 特 留 分 數 額 尚  21

            不 足 7,128,279元 （ 計 算 式 ： 15,783,652－ 2,173,000元 － 6,  22

            482,373＝ 7,128,279） 、 原 告 江 淑 如 之 特 留 分 數 額 尚 不 足 7,  23

            478,779元 （ 計 算 式 ： 15,783,652－ 1,822,500－ 6,482,373  24

            ＝ 7,478,779） 。  25

        (二 )依 上 開 (一 )原 告 江 淑 鈴 、 江 憶 娟 、 江 淑 如 尚 可 受 分 配 遺 產 價  26

            值 按 比 例 計 算 其 等 可 獲 分 配 編 號 4所 示 土 地 持 分 比 例 如 下 ：  27

            1、 原 告 江 淑 鈴 ： 7,478,779/73,723,950  28

            2、 原 告 江 憶 娟 ： 7,128,279/73,723,950  29

            3、 原 告 江 淑 如 ： 7,478,779/73,723,950  30

            惟 依 土 地 登 記 規 則 第 43條 第 2項 規 定 ： 「 前 項 應 有 部 分 ， 應  31

            以 分 數 表 示 之 ， 其 分 子 分 母 不 得 為 小 數 ， 分 母 以 整 十 、 整 百  32

            、 整 千 、 整 萬 表 示 為 原 則 ， 並 不 得 超 過 六 位 數 。 」 ， 故 上 開  33

            持 分 比 例 依 分 母 為 100,000， 調 整 分 配 持 分 如 下 （ 小 數 點 以 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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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下 四 捨 五 入 ） ：  01

            1、 原 告 江 淑 鈴 可 獲 分 配 持 分 比 例 為 ： 10,144/100,000  02

              （ 7,478,779× 100,000/73,723,950＝ 10144.30）  03

            2、 原 告 江 憶 娟 可 獲 分 配 持 分 比 例 為 ： 9,669/100,000  04

              （ 7,128,279× 100,000/73,723,950＝ 9,668.87）  05

            3、 原 告 江 淑 如 可 獲 分 配 持 分 比 例 為 ： 10,144/100,000  06

              （ 7,478,779× 100,000/73,723,950＝ 10144.30）  07

        附 表 二 ：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編 號 繼 承 人         應 繼 分     特 留 分     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 1  原 告 江 淑 鈴     1/6       1/12        12

          13

         2  原 告 江 憶 娟     1/6       1/12        14

          15

         3  原 告 江 淑 如     1/6       1/12        16

          17

         4  被 告 江 坤 燦     1/6                   18

          19

         5  被 告 江 淑 智     1/6       未 行 使 特 留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 扣 減 權     21

          22

         6  被 告 江 廖 金 里   1/6       未 行 使 特 留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 扣 減 權     24

        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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